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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《電訊條例》  

（第 10 6 章）  

 
2005 年電訊（電訊器具）（豁免領牌）（修訂）令  

 
導言  
 
 在 二零 零五 年二 月二 十二 日的 會議 上， 行政 會議 建 議 ，

行政長官指令 應根據《電訊條例 》（條例）第 39 條制定 20 05 年

電訊（電訊器具）（豁免領牌）（修訂）令（載於附件 A），豁免

有關人士在該條例下須就部分電訊器具領牌的責任。     A    

 
論據  
 
2 .  現 行豁 免令 已經 豁免 有關 人士 須就 多種 電訊 器具 領牌的

責任（如有線電話、傳真終端機、流動電話、室內無線電話、遙

控器、無線咪、手提式無線電機、智能卡閱讀器及無線區域網絡

設 備 ）。 隨 着 科 技 不 斷 發 展 ， 新 電 訊 器 具 湧 現 ， 我 們 建 議豁免下

列符合該豁免令訂明規格的電訊器具在條例下的領牌規定－  
 
無線電頻率識別（ RFID）器具  
 
3 .  R FID 是 一種先進技術，使用無線電波自動識別及追蹤產

品 。 R FID 系 統 包 括 夾 附 於 產 品 上 的 微 型 晶 片 連 天 線 的 靜 態 終

端，以及附有天線的終端閱讀器。靜態終端收到終端閱讀器發出

的電磁波後，會將儲存在微型晶片上有關該產品的資訊以電磁波

傳回終端閱讀器。  
 
4 .  R FID 在 全球供應鏈管理系統上的應用日趨 普 遍。澳 洲 、

加拿大、日本、韓 國、英 國 及 美 國 等 經 濟 體 系 亦 鼓 勵 這 種 應 用 。

我們應協助香港發展及實施 R FID 系 統，令香港的物流業得以保

持國際競爭力。  
 
5 .  R FID 的 國 際 標 準 化 機 構 EPC glo b a l  In c . 建 議 ， 把  
8 6 0- 96 0 兆赫劃分為供靜態終端的 RF ID 應用系統操作的頻段。

   



 

我們考慮到這項建議和目前無線電頻譜在香港的劃分情況，現擬

把上述頻段中的 86 5 -8 68 兆赫及 920 - 92 5 兆赫，劃分為供本港

R FID 應 用系統操作的頻段。故此，我們建議豁免有關人士須就

在上述無線電頻段操作的器具領牌的責任。  
 
流動衛星服務流動地球站及無線區域網絡設備  
 
6 .  二零零三年六月，國際電信聯盟決定將 15 18 -1 52 5 兆赫

及 16 68 - 16 7 5 兆 赫 無 線 電 頻 段 劃 予 支 援 流 動 衛 星 服 務 ， 並 將

5 4 70 -5 72 5 兆赫無線電頻段劃予流動服務，以促進全球進一步使

用無線區域網絡。我們建議把這些無線電頻段加入豁免令，讓有

關人士使用在這些無線電頻段中操作的器具時，可獲豁免領牌責

任。  
 
汽車雷達系統  
 
7 .  日本、歐洲及美國已豁免在 76 -7 7 吉赫頻段操作的汽車

雷達偵測電訊器具的領牌規定，有關系統能以無線電波偵測車輛

1 0 0 米範圍內的情況。為鼓勵本港應用有關系統以改進車輛的安

全，我們建議豁免有關人士須為在上述 76 - 77 吉赫頻段操作的電

訊器具領牌的責任。  
 
模型飛機控制器具  
 
8 .  目 前 唯 一 適 用 於 控 制 模 型 飛 機 的 無 線 電 頻 段 是

2 6 .9 6- 27 .2 8 兆 赫 頻 段 。 由 於 澳 洲 、 加 拿 大 及 美 國 已 在 豁 免 領 牌

的情況下將 35 兆赫、 40 兆赫、及 72 兆赫無線電頻段的部分頻

道劃予模型飛機控制器具使用，我們建議豁免有關人士須為在上

述 頻 段 內 一 些 頻 道 （ 3 5 . 14 5 -3 5 . 225 兆 赫 、 4 0 . 66 -4 0 .7 0 兆 赫 、

7 2 .0 0- 72 .02 兆 赫 、 72 .1 2- 72 .14 兆 赫 、 72 .1 6- 72 .2 2 兆 赫 及

7 2 .2 6- 72 .2 8 兆赫）中操作的電訊器具領牌的責任。  
 
豁免令  
 
9 .  第 2 條 規定將五類電訊器具納入現行豁免令的附表 1 及

2。主要修訂如下：  
 

供豁免領 牌規定的  
電訊器具 操作的額外頻段  
 

電訊應用 形式  
 

3 5 .1 45 -3 5 . 22 5 兆赫  控制模型飛機  

 



 

供豁免領 牌規定的  
電訊器具 操作的額外頻段  
 

電訊應用 形式  
 

4 0 .6 6- 40 .7 0 兆赫   

7 2 .0 0 - 72 .0 2 兆赫   

7 2 .1 2 - 72 .1 4 兆赫   

7 2 .1 6 - 72 .2 2 兆赫   

7 2 .2 6 - 72 .2 8 兆赫   
  
8 6 5- 86 8 兆赫  無線電頻率識別  
9 2 0- 92 5 兆赫   
  
1 5 18 -1 52 5 兆赫  流動衛星服務  
1 6 68 -1 67 5 兆赫   
  
5 4 70 -5 72 5 兆赫  無線區域網絡  
  
7 6 -7 7 吉赫  汽車雷達系統  

 
   B    現行的附表 1 及 2 載於附件 B。  
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1 0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－  
 

刊登憲報  二零零五年三月四日  
  
提交立法會  二零零五年三月九日  

 
建議的影響  
 
1 1 .  建 議將 對經 濟有 利。 由於 現行 豁免 範圍 得到 放寬 ，將有

助電訊市場蓬勃發展，本港商界和消費者亦會受惠。壯大的電訊

市場有助香港維持世界級商業中心的地位，亦能支持其他行業的

發展。此外，本建議將促進本港業界使用 R FID 等 最新電訊應用

系統，有助香港物流業保持國際競爭力。  
 
1 2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，對財政、公

務員、生產力或環境亦無影響。建議不會對可持續發展構成任何

重大影響。豁免令並不影響條例現有的約束力。  
 

 



 

 

公眾諮詢  
 
1 3 .  電 訊管 理局 定期 聯絡 業界 ，故 已考 慮到 最新 的技 術應用

和市場情況。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會議上，立法會資訊

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未有對本建議提出反對。  
 
宣傳安排  
 
1 4 .  我 們將 在憲 報刊 登豁 免令 時， 發出 新聞 稿， 並會 安排發

言人解答傳媒及公眾的查詢。  
 
背景  
 
1 5 .  根據條例第 8 (1 )條，管有、使用、在營商過程中經營或

為 在 營 商 過 程 中 予 以 售 賣 而 示 範 作 無 線 電 通 訊 之 用 器 具 的 人 士

均需領牌。根據條例第 9 條，進口或出口任何以無線電波進行發

送的器具的人士亦需領牌。條例第 39 條規定，行政長官會同行

政會議可藉命令豁免任何人士，使其免受條例任何條文管限。  
 
1 6 .  現 行豁 免令 在二 零零 三年 二月 制定 。建 議旨 在擴 大及更

新獲豁免領牌的器具的種類，以反映最新的科技及市場發展。建

議將減輕業界和消費者須符合規管規定的責任，儘管效果可能較

為輕微，但仍將有助改進營商環境。  
 
1 7 .  如對本摘要內容有所查詢，請與以下人員聯絡－   
 
 工商及科技局  
 通訊及科技科  
 首席助理秘書長  
 李若愚先生  
 電話： 21 89  2 21 0  
 傳真： 25 11  1 45 8  
 電郵： t yy l i @ c i t b .go v.h k  
 
工商及科技局  
通訊及科技科  
二零零五年三月四日 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